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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業，  

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不  

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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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鋪設在建築物之屋頂露臺、陽臺與屋頂突出物等使用之隔熱磚。(1 )。 

註 ( 1 )  隔熱磚係指低熱傳導率材料經由水泥加工處理後，形成複合式隔熱層，使其

磚體表面抗壓強度增強，且底部與水泥砂漿結合程度提升，並保有其低熱傳

導率、高熱阻之隔熱性能。惟本標準僅適用於熱傳遞中依熱傳導使用之隔熱

磚，不適用於依熱對流使用之隔熱磚 (如：五腳磚 )。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下列引用標準適用最新版 (包括

補充增修 )。  

CNS 61 卜特蘭水泥  

CNS 2306 白色卜特蘭水泥  

CNS 3803 磨石子板及磨石子地磚  

CNS 7332 隔熱－穩態下之熱阻及相關性質測定－熱流計儀器  

CNS 7333 隔熱－穩態下之熱阻及相關性質測定－保護熱平板儀裝置  

CNS 8907 建築用聚合物地磚試驗法  

CNS 8912 建築材料及組件磨耗試驗法 (旋轉圓盤及打擊地板材料之磨耗檢驗

法 )  

CNS 11055 砂質水泥飾面噴髹材料檢驗法  

CNS 15286 水硬性混合水泥  

3.  用語及定義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隔熱磚  

隔熱磚面部之磚體強度抗壓材質，主要以磨石子樣態呈現，若隔熱磚面層為其他

種水泥壓花方式呈現，亦將之視作為材料表面強度加強處理同等材質。磚體強度

單位數值為： 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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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隔熱－穩態下之熱阻及相關性質測定形質及單位  

下列性質及單位定義於 CNS 7332 中  

              表 1  CNS 7332 名詞定義  

性質  單位  

熱傳導係數  W/(m ·K) 

熱阻係數  m ·K/W 

熱阻  ㎡ ·K/W 

熱傳導  W/(㎡ ·K) 

 

下列性質及單位定義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315 條中  

            表 2  節約能源技術規範名詞定義  

性質  符號  單位  

厚度  d  m 

熱阻係數  1 /k  m ·K/W 

熱阻  R=d/k ㎡ ·K/W 

熱傳導係數  k i  W/(m ·K) 

熱傳透率  Ui=1/R W/(㎡ ·K) 

平均熱傳透率  Uars W/(㎡ ·K) 

 

4.  隔熱磚種類及其代號  

隔熱磚之種類，區分如下。  

(a)依表面層之構造區分  

(1)磨石子隔熱磚 (2 )。  

(2)壓花面隔熱磚  

註 ( 2 )磨石子隔熱磚可採用大理石粒、花崗岩粒、天然石碎粒或其他同等材質者，參考  

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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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依尺度區分  

(1)300 方形   

備考：為考量最佳洩水坡度與避免熱漲冷縮鼓起，建議最佳尺度為 300 方形，  

惟若有上列尺寸以外特殊需求得依買賣雙方協議訂製。  

5.  品質  

5 .1  外觀  

隔熱磚應為內外緻密，加工表面花紋一致，製作過程一體成形。外觀檢查結果須

符合表 3 規定。隔熱磚一批 ( 3 )其色調、光澤、碎石分布等應均勻一致。  

註 ( 3 )一批係指同一區分之隔熱磚整合成訂貨量者，但若因面層結構選用為壓花面

而無法目視觀察碎石分布者，不在此限。  

 

 

表 3  外觀  

缺陷種類  判定基準  

缺損、龜裂、異物 ( a )混入  無。  

刮傷、麻面、剝離、缺角  
製品放於地面上，使用者以 150cm 之

距離、採目視觀察不得有顯著呈現。  

光澤、色調不一致、碎石分布不良  
距離 150cm 目視觀察時，不得有顯著

呈現。  

註 ( a )異物係指混入表面層之木片、鐵片、其他粒料等  

 

5.2 表面加工  

   隔熱磚之表面加工，得依買賣雙方協議個案處理。  

5 .3  彎曲破壞載重  

隔熱磚之彎曲破壞載重，依 CNS3803 測定結果，其數值需在 190 kgf 以上。  

5.4 熱傳導係數  

   熱傳導係數，依 CNS7332 測定結果，其數值需在 0.09W/m ·k 以內。  

5.5 附著強度  



 

 

 

 

-  6  -  

 

CNS  

   附著強度，依 CNS11055 測定結果，其數值需在 0.10 kgf /cm²以上。  

6.  形狀、尺度及許可差  

   隔熱磚之形狀、尺度及許可差，依下列規定。  

6 .1  形狀及尺度  

 形狀及尺度依買賣雙方協議。  

6 .2  長度及寬度  

 長度及寬度之許可差為±3mm。方形者，底邊長許可差如表 4 所示。底邊長超

過 300 mm 及方形以外之形狀，其許可差由買賣雙方協議之。  

 

                表 4  長度及寬度其許可差   

單位： mm 

長度及寬度 (底邊 ) 許可差  

300×300 ±3 

 

6 .3  厚度  

厚度之許可差，依買賣雙方協議加工後，其許可差依表 5 之規定。  

 

表 5  厚度及其許可差  

 單位： mm 

依厚度區分之種類  厚度  厚度許可差  

40 以下  40.0 以下  ±3 

40~50  40~50 ±4 

50 以上  50.0 以上  ±5 

 

 

7.  材料  

7.1 水泥  

水泥應符合 CNS61、 CNS2306 或 CNS15286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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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粒料  

粒料規定如下。  

(a)  面層可使用之粒料係將大理石粒、蛇紋石粒、花崗岩粒、天然石碎粒、資源化  

碎玻璃或其他同等材質岩石搗碎者，其最大粒徑應在 20mm 以下。  

(b)  補強底層混凝土所用之粒料，應為潔淨、堅硬、不含有害溶出之灰塵、泥土、  

有機物等，且將粗細粒料適當混合者。  

(c)若使用可資源化再利用材料作為粒料時，再利用材料之種類及來源參照附錄 A。  

7 .3  隔熱材料  

   隔熱材料以低熱傳導率材質為主 (如發泡聚苯乙烯隔熱板、粒 )，儲存時應避免受到

日光照射或置放於潮濕場所，避免隔熱材料變質影響效能。  

7 .4  混合材料  

   著色材料及其他混合材料，不得有重金屬檢出或有害產品品質。     

8.  檢驗法  

8 .1  尺度 (厚度 )之測定  

以成品為試樣，在雙面加工及側面加工時，使用精度 1/20mm 以上之測定器量測尺

度 (厚度 )。  

8.2 彎曲破壞載重  

試體尺度為整磚製品，將試體浸漬於清水中 3 小時以上後取出，如圖 1 所示放置間

隔 200mm 之支承棒，在其上面將試體表面朝下放置，並避免與支承棒之間產生空

隙。支承棒為直徑約 30mm 之鋼製圓棒。在跨距中央放置試體全寬度，與支承棒平

行之直徑約 30mm 之鋼製圓棒施加載重，試體破斷後取得彎曲破壞載重數據 (單

位： kgf)。  



 

 

 

 

-  8  -  

 

CNS  

 

 

 

8 .3  熱傳導係數  

以成品為試樣，依 CNS7332 之規定。  

8.4 附著強度  

以成品為試樣，依 CNS11055 之規定。  

9.  檢驗  

品質、形狀及尺度之檢驗，抽樣方法及數量由買賣雙方協議，試驗結果須符合第 5 節及第 6

節之規定。  

10.  包裝  

包裝時須採用適當之緩衝材料並疊放於合乎尺寸規格之棧板上。  

11.  標示  

磨石子隔熱磚與壓花面隔熱磚於外包裝上應標示下列事項。  

(a) 種類品名 (依製品之稱呼法或編號標示 )。  

(b) 成品之年月日或其批號。  

(c) 成品之尺度規格。  

(d) 製造廠商名稱或其商標。  

(e) 若符合環保標章或綠建材標章時，須於產品型錄、送貨單或產品包裝上另行註明。  

參考：除上述標示事項外，應符合商品標示法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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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附錄 A 

(規定 ) 

 可資源化再利用材料之種類及來源  

種類  來源  

石材廢料 (板、塊 ) 石材製品製造業在石材開採、裁切、加工生產之石材餘邊料及下腳料。 

廢玻璃  環保署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廢玻璃。  

石材礦泥  石材製品製造業或磨石加工業在產品切割或研磨製程產生之汙泥，經

安定或再利用技術成熟，回收至製程中使用。  

 

 

 


